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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债务后的股权转让价值确定争议

【摘要】本文通过一个案例解析了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转让价值的确定方法与原则，并就其中资产评估基准日的确

定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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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资料

A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其在广州投资了一家全资子公

司M公司。2010年 12月 10日，A公司与一家香港公司 B公

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A公司将所持有的 M 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给 B公司，协议约定合同生效日期为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日。B公司是新加坡企业 C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C

公司应收M公司货款 1亿元。在 B公司与 A公司签订上述

股权转让协议后，C公司认为自己是 M 公司的间接控股股

东，于 2010年 12月 28日豁免了M公司的债务 1亿元。M公

司完成股权变更日期是 2011年 1月 31日。

为确定 M公司股权转让价值，L资产评估所为 M公司

做了企业价值评估，选择的评估基准日是 2010年 11 月 30

日，M公司股权价值是5 000万元，而当地税务机关则认为M

公司股权价值是 15 000万元，评估基准日应在 2011年 1月

31日。

二、案例争议的根源与实质

从表面上看，该案例争议的焦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被转让

股权价值的确定问题，二是资产评估基准日的确定问题。资产

评估所认为M公司的股权转让价值应是 C公司放弃债权前

的价值，资产评估基准日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当地税务

机关则认为M公司的股权转让价值应按股权变更时的价值

确定，资产评估基准日应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日（即股权变更

日）。

之所以会存在上述争议，是因为涉及了企业利益与国家

利益的问题。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股权转让价格高于原

投资成本的，应交企业所得税。在本案例中，作为转让方的美

国公司，应就其转让价款高于其投资成本的部分计算交纳企

业所得税。如其投资成本为 4 000 万元，若股权转让价值为

5 000万元，则应就投资收益 1 000万元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

若股权转让价值为 15 000万元，则应就投资收益 11 000万元

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因此，税收问题才是两个问题争议的最

终根源。

从案例资料不难发现，税务机关认定的股权价值与资产评

估所认定的股权价值差额，恰是 M公司被豁免的债务。税务

机关认定M公司股权价值的依据是《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

税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项关于企业重组日的相关规定：股权

收购，以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日为重组日。根据

该项规定，税务机关认定案例中的债务重组日为 2011年 1月

31日，基于此，股权价值评估基准日也为该日，而该日的股权

价值为 15 000万元，因此所转让的股权价值为 15 000万元。

资产评估所认为，M公司所获得的债务豁免 10 000万

元不应计入转让股权的价值，因为豁免方并非利益无关的第

三方，而是收购方 B公司的母公司。因此，争议的实质是M公

司被豁免的 10 000万元债务要不要计入被转让股权价值的

问题。但这种观点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

三、关于案例争议的证据探索

对于上述案例中存在的争议，笔者更倾向于资产评估所

关于股权价值所做的结论，但关于资产评估基准日的确认，笔

者更赞同当地税务机关的观点。

1. 关于股权转让价值的证据支持。

（1）会计准则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资产评估所认为案

例中的股权转让价值不包括被转让方因获得豁免债务而产生

的增值。这一结论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直接依据，但根据会计准

则关于业务处理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规定，股权变

更登记前转让方 A公司并不对所转让企业M公司的债务豁

免利得享有所有权。因为从形式上来看，转让方 A公司对被

转让方M公司拥有100%的股权，被转让方M公司在股权变

更登记之前被豁免的债务理应归 A公司 100%享有。但问题

的实质是，M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得该部分债务的豁免，是因

为豁免方是收购方的母公司，豁免方是站在间接控股股东的

立场上进行的豁免，即实质是对其间接控股公司的豁免，而不

是对利益无关的第三方的豁免。如果被转让的M公司不将成

为豁免方的间接控股公司，则其不会获得债务的豁免。

（2）税法中的公平纳税原则。公平纳税原则源于税收的事

物本质，体现了税收的精神，在具体衡量税收公平的标准上存

在两种办法，即“受益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针对本案例来

讲，具体适用公平纳税原则中“量能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

在具体应用中包含着实质课税原则，即指所得或财产，当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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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形式上的归属与其经济上的实质享受不一致时，为达税收

负担的公平，税法上就该事实所赋予的评价，是以经济的实质

为考虑的基准。这一原则的应用可有效地打击纳税人借助某

形式掩盖其交易实质而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针对本文案例，如果股权转让的成交价格为 5 000万元，

似乎存在偷漏税款的嫌疑，因为股权变更登记时股权价值为

15 000万元。那么转让的股权能否按股权变更登记时的价值

15 000万元成交呢？单从受让方 B 公司来看，这一价格是其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作为理性的投资人，谁也不会把自己

母公司放弃的债权再花钱买回来，这不符合企业追求利益的

原则。再从转让方来看，其所得的转让收入只能是 5 000万

元。因此根据量能纳税和实质课税原则的要求，案例中的股权

转让价值也只能是 5 000万元。

（3）《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也有

关于交易形式与实质的一些规定，如企业在备案或提交确认

申请时，应从以下方面说明企业重组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淤重组活动的交易方式。即重组活动采取的具体形式、交易

背景、交易时间、在交易之前和之后的运作方式和有关的商业

常规。于该项交易的形式及实质。即形式上交易所产生的法律

权利和责任，也是该项交易的法律后果。根据这些规定，结合

会计准则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股权转让方 A公司可以证

明不对被转让企业的债务豁免享有权益，当然也因此不用就

该部分产生的企业价值增加额交纳企业所得税。

2. 对税务机关认可的资产评估基准日的证据支持。当地

税务机关认可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为股权变更登记日，虽然没

有明文的法律依据，但根据相关规定及实践中的做法可以推

论这一结论是合理的。

根据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资产评估基准日的选择应能反

映特定目的实现日的公允价值。因为资产的价格随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不同的资产评估基准日将产生不同的评估结果。当

评估目的为资产转让、投资、改制、清算和经济评价等经济情

形时，资产评估基准日一般选在现在，即评估目的实现之日或

在此之前不超过一年。

本文案例中，资产评估所把资产评估基准日定在股权协

议签订前是不符合评估目的的。根据双方股权协议的规定，协

议生效日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日，在股权协议签订日到股权

变更日之间，被转让方的权益可能会发生变动，而这种变动所

产生的损失或收益，最终会反映在股权转让价值中，因此，以

股权变更登记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案例中的股权转让价值应为 5 000万元而不

是 15 000万元。税务机关在征税时，要考虑交易的实质而不

是形式，因为在该日股权的总价值并不全部归转让方所有。另

外，资产评估基准日应确定为工商变更登记日，因为这一天

是评估目的的实现之日。

主要参考文献

1.康新贵. 诉讼程序中评估基准日的确定与报告有效期.

中国资产评估袁2010曰9

2.高军.论税法中公平纳税原则.大连大学学报袁2010曰1

《小企业会计准则》与《小企业会计制度》差异解读

【摘要】《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为小企业正确会计核算、实行查账征收、享受税收优惠、诚信依法纳税提供了制度保

障。它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与税法协调，简单实用和可操作性强。与《小企业会计制度》比较，它在适用范围、科目设置、收入

确认、处理方法、报表项目和划型标准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为更好地适应会计工作需要，本文对 2012年小型微型企业财

务会计人员的知识更新重点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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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企业会计准则》与《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差异

《小企业会计准则》自 2013年 1月 1日起在小企业范围

内（包括符合条件的微型企业）施行，鼓励小企业提前执行。与

《小企业会计制度》相比，《小企业会计准则》存在以下差异：

1. 适用范围要求上有变化。《小企业会计准则》适用于在

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规定

的小型企业标准的企业。下列三类小企业不可以执行《小企业

会计准则》：股票或债券在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小企业；金融机

构或其他具有金融性质的小企业；企业集团内的母公司和子

公司。另外，已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大中型企业

和小企业，不得转为执行本准则。而《小企业会计制度》适用于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

2. 会计科目设置上有修改。《小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委托代销商


